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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實習委員會外，應督導開設實習課程單位依規定設置該層級之校外實

習委員會並制定委員會組織章程(設置辦法)，並於章程中明確規範委員

會成員組成類型及任務。前述各級委員會組織章程(設置要點)均需依「專

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4條第 1項規定，提校務會議審核通

過後公告之。 

29 Q： 外國學生參與校外實習課程，應注意那些事項？ 

A： 1. 學校對於外國學生之實習課程規劃，應符合該院、所、系、科或學

位學程之專業發展及教學目標，除另有教學或學習考量外，外國學

生之必修實習課程應與本國生一致；其選修實習課程則應注意本國

生與外國學生實際修習情形是否有異常，避免實習成為工讀的替代

管道。 

2. 學校招收外國學生，不得以「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方式運作；

亦不得透過個別院、所、系、科或學位學程招生，再以課程規劃或

引導修課將境外生實質上以前開專班方式運作進行授課。 

3. 校外實習學分數及實習時數應依課程核實設計並具合理性，需符合

每學分每學期 18週，1學分至多 80小時實習之規範。 

4. 實習課程為整體課程架構規劃之一環，學生僅需於修業年限內取得

實習課程學分即可，如因故無法完成某一學期之實習課程，學校不

得因此要求學生於當學期退學。 

5. 校外實習如屬選修課程，學校於整體課程規劃時，應確保學生如未

修習選修實習課程，仍得藉由修習其他選修課程取得符合畢業條件

之學分數。 

6. 學校於安排校外實習時，應視學生個人學習狀況，必要時提供可替

代校外實習合作機構之校內實習。尤其針對較不熟悉國內環境之境

外生，應有特別考量。 

7. 學校與實習機構簽訂之「實習合約」並非學生個人與事業單位簽訂

之「工讀契約」，必須明確區隔。 

8. 學校與實習機構簽訂之實習合約為學校、實習機構與外國學生 3方

簽訂之契約，需依據學校之實習課程與學分數規劃明確規定，課程

名稱及學分數應載明於該契約。 

9. 工讀為學生自主工作意願，與實習課程無關。學校或事業單位不得

以實習課程之名要求學生工讀，亦不得將工讀事項訂定於實習合

約，應依勞動相關規定辦理。 

10. 外國學生參與工作型校外實習，應依「就業服務法」申請工作許可，

其時間除寒暑假外，每週至多 20 小時。學校應掌握學生實習情形

及協助關懷學生勞動權益。 

11. 外國學生於同一機構參與實習課程及工讀時，應衡酌學習品質及個

人身心健康狀況等因素妥適安排時數，並應比照新南向產學合作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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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專班規範：「柒、其他（四）學生於同一廠商從事校外實習課程

及工讀活動，每週總時數不得逾 40 小時，且學生每日實習及工讀

總時數不得超過 8小時，且結束時間不得超過晚上 10點。」 

12. 實習津貼或涉有勞務提供之校外實習薪資，應由實習合作機構直接

撥付學生，不得代扣學費、雜費及代辦費等費用後，再核發予學生。 

13. 若外國學生係屬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

及國際產業人才教育專班等，其從事校外實習之相關規定依各專班

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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